
粤科函资字〔2026〕539号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7 年度

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各有关

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外国专家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聚焦落实省委

“1310”具体部署和“五外联动”工作要求，加快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现启动 2027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

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内容

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聚焦制造业当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等战略任务，引导广东省用人单位更好地吸引、集聚、用好外

国专家，进一步发挥外国专家对广东省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支

撑作用，支持省内用人单位先行投入资金服务保障外国专家，省

科技厅按照项目绩效予以后补助。

本年度设立高端外国专家和外国青年人才两个专题（具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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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设立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优先支持领域（具体见附件

2），补助 2025年 6月 1日～2026年 5月 31日实施的项目。

（一）高端外国专家专题：支持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战略科

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等外国专家在粤开展前沿科学

探索、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人才培养、产业技术研发及战略决策

咨询等工作。

（二）外国青年人才专题：支持具有高水平科研潜质的优秀

外国青年人才在粤长期稳定开展科研等工作。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条件

应当为依法在广东省内注册 2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外国专家用人单位。

（二）项目负责人条件

应当为申报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且实质性参与了项目。项

目负责人可以是外国专家本人或与外国专家合作的中方团队成

员，鼓励外国专家本人担任项目负责人。

（三）申报限制要求

1.高校、科研机构限申报 15 项，企业等其他单位限申报 3

项。

2.每位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项。每位外国专家限申报 1项。

3.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外国专家有国家外国专家项目（个人类或平台类）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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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期；

（2）外国专家已获得 2025～2026年海外名师项目立项资助；

（3）项目违背科技伦理规范的；

（4）项目负责人发生科研失信行为且仍在惩戒期内；

（5）其他应不予资助的情形。

三、申报流程

（一）网上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通过“广东省政务服

务 网 ” 或 “ 广 东 省 科 技 业 务 管 理 阳 光 政 务 平 台

（http://pro.gdstc.gd.gov.cn/egrantweb）”提交有关资料进行申

报。2027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设置了中英文双语申报功能，

项目负责人可使用英文填写申报书。

（二）平台注册。首次申报的单位可在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

注册后转入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进行申报；或者由单位

科研管理人员在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注册单位信息，获

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同时获得为本单位项目申报人开设用户账

号的权限，项目负责人从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处获得用户名和密

码，填写个人信息后进行申报。已注册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账号

进行申报和管理。

（三）审核推荐。各级主管部门在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

平台对申报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具体见附件 3）、择优推荐。其

中各地级以上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项目，应由地级以上市科

技局审核推荐；其余省直等相关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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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由主管部门审核推荐。

（四）材料报送。本项目采用全流程在线申报，无需提交纸

质材料。待项目申报书状态显示为“已受理电子材料”后，项目

申报单位需要在 2026年 6月 18日前通过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

光政务平台上传签字盖章齐全的项目申报书。

四、时间安排

申报单位网上集中申报时间为 2026年 5月 6日～2026年 6

月 5日 17:00，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6年 6月 12

日 17:00。

五、联系方式

1.项目管理专业机构：020-83563417、020-83163254。

2.政策咨询：020-83163920。

3.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020-83163338、83163469。

4.综合性业务咨询：020-83163834。

附件：1.2027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指南

2.2027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优先支持领域

3.2027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形式审查要点

省科技厅

2026年 4月 24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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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7 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指南

专题一：高端外国专家

支持用人单位用好一批对华友好、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战略

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等外国专家在粤开展前沿科

学探索、核心技术攻关、创新人才培养、产业技术研发及战略决

策咨询等工作。

一、申报条件

（一）外国专家应当为外国国籍人士。

（二）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国际重大奖项、发达国家院士头衔等国际公认专业成

就，或者在专业领域内具有重大贡献、重要影响力的著名科学家；

2.在国外高校、科研机构担任过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及

以上职务、职称的专家学者；

3.在国外知名企业、机构担任过高层管理职位或技术研发负

责人。

（三）2025年 6月 1日～2026年 5月 31日期间，外国专家

累计在粤工作不少于 30天（含），不支持远程工作。

二、资助强度和方式

资助金额为每项 15万元，采用后补助形式一次性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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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遴选方式

（一）公开竞争。符合条件的项目均可申报，经专家评估评

审，择优支持。

（二）项目实施期间开展的工作及产生的绩效为遴选的重要

依据，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或授权的专利、联合发表的论文、引进

人才、培育人才、开展培训活动、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获奖情

况、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以及产业化应用

与效益等。申报时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专题二：外国青年人才

支持用人单位用好一批对华友好、年富力强、具有高水平科

研潜质的外国青年人才，在粤开展包括博士后研究等在内的长期

稳定科研交流与合作。优先支持取得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的外国青年。

一、申报条件

（一）外国青年人才应当为外国国籍人士。

（二）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年龄不超过 45周岁（1981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

2.在国（境）外取得博士学位.

3.工作时长：2025年 6月 1日至 2026年 5月 31日期间，在

粤工作时长不少于 90天（含），不支持远程工作。

二、资助强度和方式

资助金额为每项 10万元，经费采用后补助形式一次性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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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遴选方式

（一）公开竞争。符合条件的项目均可申报，经专家评估评

审，择优支持。

（二）项目实施期间开展的工作及产生的绩效为遴选的重要

依据，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或授权的专利、联合发表的论文、引进

人才、培育人才、开展培训活动、举办或参与国际会议、获奖情

况、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以及产业化应用

与效益等。申报时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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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7 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优先支持领域

新兴产业：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

联汽车、智能机器人、医药和医疗器械、航空航天、低空经济、

生物制造、软件与信息服务、通信与网络、高端装备制造、工业

母机、海洋产业、新型储能、高端仪器。

未来产业：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深海探测、氢能与

先进核能、细胞与基因治疗、量子科技、脑科学与脑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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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7 年度广东省外国专家项目形式审查要点及其材料要求

形式审查要点 应提交主要材料 补充说明

1.申报单位应当为依法在广东省内注册 2年以上、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
/

2.项目负责人应当为申报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 在职证明。

3.项目负责人应当实质性参与了项目。
在申报书据实填

写。

4.高校、科研机构限申报 15项，企业等其他单位限申报 3
项。

/ /

5.每位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项。 / /

6.每位外国专家限申报 1项。 / /

7.外国专家有国家外国专家项目（个人类或平台类）尚在执

行期的，不能重复申报。
/ /

8.外国专家已获得 2025~2026年海外名师项目立项资助的，

不能重复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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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外国专家或外国青年应当为外国国籍。
护照信息页扫描

件。

1.不受理绿卡等永居证件。

2.申请书的姓名、国籍等信

息与护照保持一致。

3.护照在项目实施期间有

效。

10.外国专家或外国青年须符合申报专题对工作时长的要求。

护照首页、签证

页、完整的出入境

盖章页扫描件、往

来广东的交通凭

证。

使用永居证件出入境的，需

上传永居证件扫描件，并由

单位提供说明。

11.高端外国专家符合“获得国际重大奖项、发达国家院士头

衔等国际公认专业成就，或者在专业领域内具有重大贡献、

重要影响力的著名科学家”的条件。

重大奖项、重要成

就的证明材料。
/

12.高端外国专家符合“在国外高校、科研机构担任过相当于

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职称的专家学者”的条件。

国外高校、科研机

构的任职证明。 /

13.高端外国专家符合“在国外知名企业、机构担任过高层管

理职位或技术研发负责人”的条件。

国外知名企业、机

构的任职证明。
/

14.外国青年在国（境）外取得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证书扫描

件。

15.外国青年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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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项目实施期间开展工作并取得绩效。 相应证明材料。

17.项目不存在违背科技伦理规范的情形。 / /

18.项目负责人无科研失信行为或不在惩戒期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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